关于启动2025-2026-1学期期末考试安排工作的通知

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集中考试时间为2026年1月5日至16日,为确保期末考试工作顺利进行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11月28日前，各学院（部）完成本学期课程考核方式、考核方法的核对工作。
1、核对系统中的考核方式（考试/考查）、学位课程等与培养方案是否一致。若有因为课程改革或培养方案修改，课程考核方式有所调整的，请核查有无在教务处教研科备案。
2、课程考核采用的具体考核方法、期末考核与过程性考核项目所占成绩比例应与课程教学大纲一致。如教学大纲中没有明确具体考核方法，则默认为闭卷考。考核方法如有调整，应填写《期末课程考核方法申请表》，经教研室（系）主任审核、主管教学院长批准后存档，必修课还须报教务处审核。
3、考试时间一般为两个小时，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，若要延长或减少考试时间，由主考教师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期末课程考核方法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经教研室（系）主任审核，主管教学院长（部主任）审批，必修课报教务处备案。
二、11月31日前，在排考系统中完成“考试形式”（集中/分散）的设定工作。
考试课原则上须在考试周内集中安排，在系统中设为“集中”；考查课程一般为分散考试，在集中考试周前完成，需在系统中设为“分散”。 
三、12月3日前，教务处统一生成试卷编号，各学院（部）完成试卷编号修改工作。
1.试卷编号生成：“集中/分散”设定结束后，教务处在排考系统内，对所有集中考试课程自动生成试卷编号。同一课程代码产生同一试卷编号，同一试卷编号课程默认在同一考试时间段用同一试卷进行考试。
2.试卷编号修改：如需将同一试卷编号课程安排在不同时间段考试，须将该门课程修改为不同的试卷编号。如有不同试卷编号课程使用同一试卷考试，则须安排在同一考试时间，并将试卷编号修改为相同。
四、12月10日前，教务处完成公共必修课期末考试安排。
教务处对公共必修课的考试时间、地点、排监考学院进行统一安排。
五、12月17日前，各学院（部）完成期末集中考试课程的排考，包括考试时间、地点的安排。监考教师的安排于25年12月24日前录入系统。
六、学生可于12月25日以后在教务系统上查询个人考试安排。
七、排考工作要求
1.非考试周分散考试的课程，由开课单位自行组织。原则上安排在结课后的原上课时间段，不得与其他考试或未结课课程冲突，请各教务科提前做好教室借用工作和监考安排，笔试考试也需要遵循单人单桌的原则。另外，由于分散考试安排在教学周的各个时段，教务处无法安排统一的考试录像，请有需要的学院自行向信息化中心提出考试录像申请。
2.统筹、均衡、合理安排课程考试时间。大规模公共必修课考试时段，尽量不安排专业课考试，均衡分布各时段考试人数，避免考试教室紧张。相邻年级课程（尤其是重修和转专业补修人数较多的课程）不安排同一时段考试，重视周末时段排考，尤其是往年同期考试冲突较多的学院，应在周六、周日安排一定场次的考试，尽量避免学生考试冲突情况。
3.因多校区运行，请各学院在排考时，统筹考虑考务人员、试卷领取等综合因素，也请尽量避免学生跨校区考试。
4.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须在考前向所在学院提交课程缓考申请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，办理缓考相关手续。学院在考试期间需时时留意缓考申请情况，及时审核。学生缓考申请成功后，对应课程的成绩备注标识为“缓考”，随下一学期补考进行考试。考前由各科任课老师提供限考名单，学院教务科在考试前录入“限考”标记，取消相关学生期末正考和下学期补考的资格。学生缺席期末考试或在考试中违纪、作弊，由学院教务科在考试后录入“旷考”、“违纪”、“作弊”标记，取消下学期补考资格。以上成绩备注均为学生所在学院负责标记。
6.期末考试排考工作是教学运行中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任何一个数据的差错或是误操作，都可能会对全校排考工作及期末考试秩序产生严重影响。请各位排考老师务必严格、仔细做好排考各环节工作。
6.未尽事宜，请联系教务处教务科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88651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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